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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

查。这次世纪末的人口普查意义深远, 既是我

国基本国情的综合反映, 又是正确制定新的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可靠依据。因此, 今

后一段时间内, 如何充分利用普查结果, 如何

深入分析普查资料是人口学者以及其他学者一

项主要的科研任务。本文拟从人口死亡研究角

度, 探讨如何利用五普资料估计人口死亡水

平。

一、人口死亡资料的特点

关于人口死亡, 与第四次人口普查和第三

次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四普0 和 /三普0)
相比, 第五次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 /五普0)

有以下变化: 其一, 四普和三普调查的标准时

间是年中时点, 而五普调查的标准时点是 11

月 1日; 其二, 在调查时, 四普和三普要求报

告者申报从时点起过去一年半内本户的死亡人

数, 而五普只要求报告者申报从时点起过去

12个月内本户的死亡人数; 其三, 四普和五

普调查对象是以居住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户内

的死亡人口, 而五普调查对象是居住半年以上

的常住人口户内的死亡人口。以上变化造成五

普人口死亡分析的两个难点: 其一, 年中人口

数需要估算; 其二, 死亡人口数与存活人口在

时间点上进一步偏离。通常死亡分析, 首先要

计算死亡率指标, 而死亡率指标的计算要求两

个数据, 一是年中人口数, 二是年内死亡数。

如果普查在年中进行的, 那么普查时点的人口

数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在其他时点, 年中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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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五普死亡人数月分布

需加以估计或推算。从死亡率的定义理解, 年

内死亡人口与年中人口应同属于一个人口群

体, 并且年内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应较小。前

者, 体现死亡率的比例特征; 后者, 是要保证

计算的误差。如果普查人口数据完全准确的

话, 死亡率可以直接计算得到, 但实际上, 普

查时常常发生存活人口的漏报和死亡人口的漏

报, 因此一般不能直接从普查资料计算死亡

率, 而是在数据评估的基础上, 通过一定的技

术处理才能估计出。从中国以往历次人口普查

的经验看, 普查中人口漏报现象普遍存在。五

普可能也如此。

本文先利用五普原始死亡数据月分布特征

估算死亡水平, 然后再运用有关死亡间接估计

技术推测死亡漏报的水平, 同时参照其他死亡

数据源, 最后得出死亡水平大致范围。

二、数据处理方法选择与估算值比较

11依据普查前 12 个月死亡人口分布数

据
[ 1]
推测总体死亡漏报水平和估计死亡率

一般而言, 普查死亡人口调查属于回顾性

质的, 距离普查时点越近死亡数据越可靠, 反

之, 死亡数据误差较大。同时, 死亡属于小概

率随机事件, 死亡数存在月份和季节变动。但

从五普月序列死亡数分布特征看 (图 1所示) ,

上述规律是否体现, 应作深入分析。从普查的

前12个月中后 6 个月死亡数分布看, 波动不

大; 但普查的前 12个月中前 6个月死亡数波

动较大, 而且其合计高于后 6个月合计。这种

现象不能用与普查时间距离越远误差越大来解

释, 可能用死亡数的季节或月波动更易于解

释。在考察的 12个月中, 2000年 2月死亡数

最高, 1999年 12月至 2000年 3月期间, 各月

死亡数都处于较高位置。为什么如此呢, 原来

这几月处于冬季和初春时期, 天气较冷, 通常

是生命死亡的高峰期。对于人口死亡而言, 体

弱病残者死亡风险较高, 因此死亡人数上升应

属正常现象。

死亡率的计算多以年为单位, 以一年内人

口死亡总计除以年中人口数, 得到年平均死亡

率。而以年中人口数替代一年中生存总年数是

个近似的处理方式, 其中隐含死亡均匀分布假

设。

从五普全国死亡数月分布特征图看, 至少

可以得出两个有用的信息: 一是死亡数年内并

不是均匀分布的: 下半年的死亡人数多于上半

年死亡人数 (这里年指自然年)。二是月死亡

数相邻月份波动不大。依据以上两个信息, 可

以作为死亡数据修正的依据。这里假定年中人

口= 年末人口十 015 �死亡人口, 死亡率

(粗) = 年死亡人口 (估计) /年中人口。015
为死亡人口均匀分布。普查人口当作期末人

口, 分普查人口数修正和不修正两种情况进行

对比计算。首先利用原始月死亡数以不同的方

法估计年死亡数, 然后计算粗死亡率。

方法 1: 以普查分月死亡数合计当作死亡

总数;

方法 2: 以普查的前 12 个月内前六个月

死亡合计数 @ 2当作死亡总数;

方法 3: 以普查的前 12 个月内后六个月

死亡合计数 @ 2当作死亡总数;

方法 4: 普查最近月份 @ 12当作死亡总

数;

表1  各种方法计算的粗死亡率及相对误差

粗死亡率j 修正粗死亡率j 相对误差%修正相对误差%

方法 1 5187 5180 0100 0100

方法 2 6105 5198 3117 3107

方法 3 5168 5162 - 3117 - 3113

方法 4 6149 6139 10159 10111

注: 1. 以方法 1为参照。

2. 存活人口漏报水平为 1118% , 原存活人口是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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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数据汇总值。

显然依照不同方法估计死亡总数, 所得粗

死亡率的值是有差异的, 那么到底哪一个值更

符合事实呢? 方法 1是原始数据的直接汇总,

未考虑死亡的月波动和死亡数据误差, 因此其

说服力不强, 仅作参考值; 方法 2取上半年死

亡人口合计, 而上半年死亡数据偏高, 因此所

计算的死亡率也偏高, 可作为死亡率的上限;

方法 3取下半年死亡人口合计, 而下半年死亡

数据偏低, 因此所计算死亡率也偏低, 可作为

死亡率的下限; 方法 4, 假定与普查最近的死

亡数据最为准确, 且假定一年内各月份死亡数

波动较小, 这种方法具有两个优点, 一是考虑

死亡数据与普查时间距离误差影响, 二是假定

死亡均匀分布, 与存活人口对应性较好。但缺

点是只利用了普查死亡数据 1/ 12即一个月的

数据, 对于实际死亡波动较大的人口而言误差

较大。依据世界大多数国家普查经验, 死亡人

口数月波动一般比较小, 除非发生较大规模非

正常死亡; 人口普查中死亡人口的调查属回顾

性质的, 数据的精度随普查时点的间距越长误

差越大, 因此普查中死亡漏报和误报普遍存

在。这就是利用普查死亡资料进行死亡分析

时, 一般要首先检验死亡数据质量的基本理

由。从另方面说, 如果月死亡数波动较大, 说

明数据异常, 可能存在死亡漏报或误报, 原始

报告应加以修正才能加以使用。笔者倾向于方

法4, 认为方法 4计算的结果更符合死亡事

实。从表 1计算的简要结果看, 可以初步判定

2000年全国人口总死亡水平大致在 5180j ~

6139j之间 (修正值)。这里应注意存活人口

的漏报对死亡率计算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从死亡人数的月分布特征, 不仅可以大致

判断死亡水平, 还能估计死亡漏报水平, 见表

2。

表 2  方法 2~ 4推算五普死亡漏报水平

方法 方法 2 方法 3 方法 4

漏报水平% 3118 - 4102� 10162

注: 相对原始死亡数据而言。�表示死亡多报。

如果能得到更详细的分年龄分性别的月分

布死亡人口数, 那么就可以估计分年龄分性别

人口的死亡水平和死亡漏报水平。但五普汇总

资料没有提供分性别分年龄的月死亡分布资

料, 因此暂时无法计算此项指标。

21其他间接估计死亡漏报水平的方法与
计算值比较

针对死亡漏报水平的估计, 近十几年来,

人口学家提出了很多死亡率估计和调整的方

法
[2]
。这些方法按其假设条件和其对资料的需

求, 大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为使用一次普

查或其中抽样数据, 主要由基于稳定人口理论

的 Brass平衡方程估计方法、成人死亡率寇尔

- 普莱斯顿 ( Coale-Preston) 估计方法和贝内

特- 豪瑞如奇 ( Bennet-t Horiuchi) 广义/非稳定

理论方法。第二类为使用一次以上普查或再增

加其他数据, 主要由建立在集团留存分析理论

基础的普莱斯顿 ( Preston) 法和希尔 ( Hill )

法, 假设两次普查的人口结构、死亡报告及其

死亡报告漏报程度相同, 估计和调整一代人生

存概率的方法。本文以四普、五普分年龄普查

数据, 运用布拉斯 ( Brass) 平衡方程法、贝内

特- 豪瑞如奇 ( Bennet-t Horiuchi) 广义/非稳定

理论方法、普莱斯顿 ( Preston) 一代人生存率

估计方法重新估计五普人口死亡漏报状况和死

亡率水平, 见表 3。

表3  三种间接估计方法所得死亡漏报水平

方法 Brass法 B- H 法 P法

估计漏报水平 26124% 15100% 30100%

估计死亡率 7141j 6181j 7169j

31以原始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 对照全

国生命监测数据判断五普人口死亡率水平

从 1、2部分我们得到不同的死亡漏报率

和估计死亡率, 但究竟哪个才是合理值还很难

判断。这部分, 我们先利用原始数据把普查时

点人口作死亡时期末人口, 按照黄荣清死亡计

算指标方法四
[ 3]
, 计算得到生存概率, 然后推

算死亡率、死亡概率, 最后编制简略生命表,

见表 4。

从表4中看出, 五普人口0岁婴儿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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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3130j , 1~ 4 岁儿童死亡率为 1148j , 5

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 6100j。而来自婴儿

和儿童监测网的数据
[ 4]
显示, 2000年 0岁婴儿

死亡率为 32120j , 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为

39170j , 见表 5、表 6。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和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通过卫生部管理的国家

儿童死亡监测网收集的。这个网建于 1991年,

覆盖全国 81 个监测点。1995年以来, 至少已

经有 24省增加了省内监测点。监测数据可分

城乡, 但未分性别。为保证监测点所有的死亡

案例能够得到报告, 国家已采取一系列的措

施。显然来自监测点的死亡数据更可靠一些,

这说明五普在婴儿和儿童段确实存在死亡漏

报。

表 4 2000 年中国普查人口简略生命表

年龄 尚存人数 死亡人数 死亡率 死亡概率 生存人年 E ( X)

0 100000 2595 0102630 0102595 97794 72177

1 97405 575 0100148 0100590 388153 73171

5 96830 266 0100055 0100275 483484 70113

10 96564 204 0100042 0100211 482310 65132

15 96360 301 0. 00063 0100312 481049 60145

20 96059 465 0100097 0100484 479133 55164

25 95594 526 0100110 0100551 476654 50189

30 95068 629 0100133 0100662 473765 46116

35 94439 790 0100168 0100836 470218 41145

40 93649 1116 0100240 0101192 465453 36178

45 92532 1590 0100347 0101718 458687 32119

50 90943 2458 0100548 0102703 448568 27171

55 88485 3742 0100864 0104229 433067 23141

60 84742 6000 0101468 0107080 408712 19134

65 78742 8940 0102407 0111353 371363 15162

70 69803 13097 0104141 0. 18763 316271 12130

75 56706 15716 0106435 0127715 244238 9156

80 40990 17144 0110577 0141825 162088 7127

85 23846 12906 0114841 0. 54123 86963 5171

90+ 10940 10940 0122289 1. 00000 49089 4149

数据来源: 依据 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汇总。

表 5 婴儿死亡率 j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国 5012 4617 4316 3919 3614 3311 3312 3313 3212

城市 1713 1814 1519 1515 1412 1311 1315 1119 118

农村 5810 5312 5010 4516 4116 3717 3717 3812 3710

  数据来源: 中国卫生统计提要, 20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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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j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7 1998 1999 2000

全国 6110 5714 5311 4916 4415 4213 4210 4114 3917

城市 2019 2017 1813 1810 1614 1515 1612 1413 1318

农村 7111 6516 6111 5619 5111 4815 4719 4717 4517

数据来源: 同表 5。

  另一方面, 来自 1998年疾病监测系统死

因资料分析结论
[ 5]
: 1998 年监测人群的总死

亡率为 540106/ 10万, 校正后为 696149/ 10万。
与 1997年相比 (总死亡率为 51l. 26/ 10万) ,

总死亡率上升了 5163%, 但历年来监测人群

总死亡率基本恒定, 无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样

的理由, 同时考虑 2000 年人口年龄结构比

1998年进一步老化, 五普原始死亡数据计算

的5180j ( 5187j ) 粗死亡率显然偏低, 因此

可以再次肯定五普死亡数据存在漏报而低估的

现象。以监测网数据推算, 五普人口总死亡水

平在 710j左右。

至此, 结合本文 1、2部分的估计, 可进

一步推定五普总死亡率水平在 6139j ~ 710j
之间, 接近 B- H 估计值, 死亡漏报水平在

15100%以上。
中国学者孙福滨

[ 6]
等曾对中国第四次人口

普查进行死亡漏报研究, 估计了 1989 年全国

死亡漏报率为 18163%, 1989年下半年到 1990

年上半年全国死亡漏报率为 12199%, 经修正

后, 1989 年中国男性 0 岁预期寿命为 66120
岁, 女性 0 岁预期寿命为 69146 岁。表 4 显

示, 不考虑死亡漏报情况, 五普人口 0岁预期

寿命是72177岁, 那么考虑死亡漏报水平, 尤

其是婴幼儿死亡漏报较严重的情况, 五普人口

的0岁预期寿命应在 72岁以下。2002年来自

卫生部的报告, 公布 2000年我国人口的 0 岁

预期寿命为 71141 岁。按照人口寿命增长规
律, 短时间内 0岁预期寿命一般变化不大, 从

1989年到 2000年, 中国人口 0岁预期寿命增

至 71. 41 岁是可信的。另据 2001 年世界银

行
[ 7]
估计 2000年中国人口 0岁预期寿命为 71

岁; 依据本文的估计, 以婴儿监测数据替代原

婴儿死亡率, 以 15100%漏报水平修正其他年
龄段死亡人口数, 仍然以黄荣清法重新编制五

普人口简略生命表, 得到五普人口 0岁预期寿

命为 69154岁。

三、基本结论与讨论

11基本结论
可以初步肯定的是, 五普死亡数据存在较

严重的漏报水平。从所运用的各种间接估计方

法大致判断其漏报水平在 10106%~ 15100%之
间, 笔者倾向 15100%左右。以估计的死亡漏
报水平推测的全国人口粗死亡率大致在

6139j~ 7100j之间 (修正值) , 以 6181j较
合理; 0岁预期寿命在 69154 岁~ 71141岁之
间。

21进一步讨论
较高质量的原始数据是计算结果基本正确

的前提。如果原始数据的质量误差过大, 那么

无论修正方法多么良好, 修正的结果也会让人

怀疑。反之, 原始数据的质量较高, 那么无论

运用何种修正方法其结果差异应该很小。从五

普死亡数据修正的结果看, 各种修正方法估算

的死亡漏报水平差异较大, 这一方面说明五普

死亡数据质量的确令人担忧, 另一方面说明所

运用的修正方法对中国数据的适用性还需进一

步验证。笔者在运用上述各种方法估算时也发

现参数的变动和选择对最终值的影响是比较敏

感的。

由于估计方法所推算的漏报率都假定所有

成年组年龄段都相同, 这与事实不符。实际经

验告诉我们, 死亡漏报水平依年龄不同相差甚

远, 通常在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漏报较严重,

而其他组漏报程度较轻。从三普、四普死亡数

据漏报水平研究的经验看, 婴幼儿、老年人口

最容易发生死亡漏报。因此全面和真实了解中

国人口的死亡状况其关键是要提高死亡数据的

精度。而要提高死亡数据的精度, 进一步完善

统计制度、提高统计水平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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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与讨论

计划生育的实施、子女数目的减少是否会

削弱家庭养老的供养能力, 决定因素是当时、

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状况通过影响抚养

每个子女需要的花费和子女付给老人的养老费

的比较值, 从而影响老人的实际生活质量。一

般来说, 经济条件差时, 多子女有利于增加对

老人的生活供给, 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经济

条件好时, 则少子女家庭老人的经济生活条件

会更好。在经济状况较好的条件下, 如果仅从

经济供养来考察, 计划生育能够在减轻子女的

养老负担的同时, 还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计

划生育的实行与经济发展状况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改

变, 有利于计划生育的顺利进行。同时, 计划

生育的实行, 控制人口增长, 也是国家促进经

济发展的一个手段。

可见, 子女数与养老状况并非直接的正相

关, 而是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制约。实行计划

生育之后, 家庭养老的经济供养虽然仍是 /个

人+ 子女0 模式, 个人自养的实质却发生了变

化, 由老人的现时劳动自养为主变为以依靠以

前的积累为主。这是依靠这种理性积累, 老人

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

但是显然, 上面的结论是建立在人们为养

老进行理性积累的理想状态基础上。实际上人

们往往并不是这么理性, 特别是在拥有土地作

为强大保障能力的农村, 人们为自己养老储蓄

的意识不强。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足够强

时, 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一定的方式加强这种

理性。将直接的、储蓄性的个人养老转化为社

会养老, 形成 /社会+ 子女0 或者 /社会+ 子

女+ 个人0 的养老模式, 改变完全依靠家庭和

个人的传统养老模式, 使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

发展, 才能更有效地保证人们年老后有足够的

经济。在我国城市,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

正是对这种理性的强制性提升。建立广泛的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是计划生育的实际配套需要。

但是, 经济并不是影响人们生育观念的惟

一的因素, 在养老方面, 子女的另外一个重要

作用是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支持。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 人口的流动速度加快, 子女数目

少, 并且往往与老人不在一起生活。特别是在

农村, 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计划生育还要求有

相应的良好的社会照料机构, 是需要多项工作

齐头并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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